
警方國安處前日公布通緝八名潛逃海外的亂港分子，全港
各界堅定支持警方的正義之舉。多位政界人士表示，八人是名
副其實的逃犯，離港後仍不斷作出煽動反中亂港言行，相信通
緝令會增加他們的心理壓力，亦會壓縮他們的活動空間，起到
打擊犯罪的效果。

亦有政黨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基
石，維護國家安全沒有 「局外人」 ，呼籲全港市民協助警方，若有資訊盡快提供，謹
記切勿受逃犯和其黨羽唆擺。

維護國安全民有責 沒有局外人
政界籲市民提供資訊 協助緝捕八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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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通緝令

2023年7月5日 星期三A3 要 聞

掃一掃 有片睇

責任編輯：陳 杰 黃皓林 美術編輯：劉國光

氣焰囂張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黃玉山表示，那些
反中亂港分子干犯香港國安法，損害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時，國安公署及警方國安處便有
需要採取行動，相干人等亦要承擔法律責任。

經民聯指出，有不法分子竄逃外地後，變本
加厲地從事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惡行，企圖破壞
香港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緝捕涉案人士歸案。維護
國家安全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基石，只有國
家安全得到有效維護，社會才能夠在安寧穩定的
大局下，持續改善營商環境、聚焦為市民謀福
祉。維護國安沒有 「局外人」 ，經民聯呼籲香港
各界共同築牢國安防線，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同
心協力推經濟、惠民生，攜手守護香港美好家
園。

勿受逃犯和其黨羽唆擺
自由黨指出，香港國安法給予警方域外效

力，在逃人士不要妄想潛逃離港就可以逃避刑
責，他們最終都需要為其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犯
罪行為負上責任，受到法律制裁。自由黨呼籲有
關人士應回港自首，或可減輕處罰；此外，若有
任何市民有上述在逃人士的任何資訊，應盡快向
警方提供，並要謹記切勿受這些逃犯和其黨羽唆
擺，以免負上刑責。

「A4聯盟」 九龍中議員楊永杰、九龍西
梁文廣、新界北張欣宇、新界東南議員林素蔚表

示，維護國安沒有 「兩制」 之分，也沒有法外
「特區」 ，更加沒有局外人。維護國家安全就是
維護香港居民整體利益，全體市民都應該珍惜香
港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要時刻保持警惕，全力
支持警方行動，早日將反中亂港分子繩之以法，
如與亂港分子有任何關連，更必須馬上切割，以
免成為被亂港分子利用的對象，誤墮法網。

選委會界別議員葛珮帆表示，是次被通緝的
八人有不同的專業背景，在港時利用他們的身份
影響力做出煽動和破壞的行為，企圖推翻特區政
府，是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暴力事件的主力推
手。在逃離香港後，他們仍然不斷發表乞求外國
政府制裁香港等言論，因此執法行動勢在必行。
葛珮帆認為，國安處通緝有關人等也是一個警
示，彰顯香港國安法的威力，震懾並嚇走亂港分
子，同時提醒香港市民今日的太平安定生活來之
不易。

離港後再犯法十分嚴重
進出口界議員黃英豪表示，拘捕令只要一

出，八人便成為名副其實的逃犯，未來的活動空
間減少，心理壓力亦倍增，此舉已起了打擊犯罪
的效果。黃英豪強調，國安法生效三年，八人離
港後再犯法，事件十分嚴重，當局應更進一步追
捕他們，因為此舉可樹立模式，即起訴、拘捕及
懸紅，將來如有人考慮作某些行為時，便有案例
可考，並可起警惕作用。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警方國安處
3日宣布通緝8名反中亂港人士，每人懸紅100萬
元，當中包括本身是大律師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容海恩的老爺袁弓夷。容海恩早於去年八月已宣
布與對方斷絕 「爺媳關係」 ，但她昨日表示為丈
夫袁彌昌感擔心，指其夫不在港，昨日兩人有通
電話，稱袁彌昌收到不少電話，感到有壓力。她

指與袁弓夷劃清界線是為保護家人，又指離婚不
能解決問題。

斷絕關係是保護丈夫等家人
繼早前發聲明支持警方國安處執法後，容海

恩昨日再接受電台訪問，被問及會否擔心與袁弓
夷共同居住會否構成窩藏時，她指出新科技下都
有很多見面的方法，並指如兩個女兒問及，她會
講述袁弓夷事件的進展，指袁弓夷是兩女的爺爺
是不爭事實，並指自己與袁弓夷釐清關係，是保
護包括袁彌昌等家人。

容指自己與袁弓夷道不同不相為謀，但離婚
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希望袁弓夷盡快自首，認為
自首是負責任做法，接受審訊如沒有違法亦易可
證明自己清白。

當被問及被通緝八人分別身處英美澳等國
家，該等國家與香港並無引渡協議，特區政府發
通緝令是否可以把他們引渡回港成疑。但她指移
交是雙邊間合作，如果沒有引渡協議，能把袁弓
夷引渡回港的機率低，但國安法有跨地域性。

【大公報訊】本港多個團體表示，全力支
持警方國安處秉持 「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宗
旨，打擊和追究危害國安亂港分子，貫徹落實
香港國安法、捍衛法治精神，這不但彰顯特區
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和正義，而且有助於
香港 「一國兩制」 事業行穩致遠，更好保障香
港經濟長遠發展。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
三年以來，反中亂港組織紛紛瓦解，香港政治
恢復穩定，然而，有一些反中亂港分子不甘心
失敗，潛逃海外後仍然與西方反華勢力沆瀣一
氣。香港警方有責任依法追究境外干犯香港國
安法者，遏止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彰
顯香港法治和司法公義。

香港友好協進會指出，八名反中亂港首惡
分子長期勾聯外部勢力，興風作浪，意在禍亂
香港。竄逃海外後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
四處公開煽動分裂國家、顛覆政權，言行十分
惡劣。協進會相信，任何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行為的人，無論身處何地，無論潛逃多

久，都最終逃脫不了法律的懲罰。

籲各界與反中亂港分子割席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表示，這八名反

中亂港分子長期勾結外部勢力，煽動 「黑
暴」 、施行 「攬炒」 ，妄圖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竄逃外地後變本加厲，肆無忌
憚地向全球渲染反華仇中、擾亂香港的思潮，
甚至乞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鼓吹 「港獨」 。
他們所作的可鄙可恥違法行為，對國家和香港
構成嚴重的國安風險，必須依法嚴正處理。維
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居民的整體利益。

「法網恢恢，雖遠必究。」 新界鄉議局指
出，八名被通緝人士惡名昭彰，長期以來從事
反中亂港活動。警方通緝八人是依法辦事的正
義之舉，也是特區政府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和法
治精神的必然之舉。新界鄉議局呼籲，社會各
界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自覺與反中亂港
分子割席，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為確保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提供最堅實的保障。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多位法律
界人士表示，香港警方依法執法，體現維護國
家安全乃重中之重，亦彰顯法治原則，所有正
義力量應該一同將這些逃犯緝拿歸案。美西方
一小撮政客對此說三道四，正體現其 「政治雙
標」 。

立法會新界西北議員、執業律師周浩鼎全
力支持香港警方就着反中亂港的罪犯作出懸紅
及海外通緝令。維護國家安全乃重中之重，違
法必究。這批潛逃海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
勾結美西方勢力的惡行，現再公諸於世，我
們要結合所有正義的力量，將他們緝拿歸
案。

全國青聯委員、執業律師譚雪欣表示，堅
決支持警方依法執法，以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
安全等罪犯行為，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維護國家安全，保持香港
特區的繁榮穩定。她指出，香港國安法第3條
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

制責任，特區行政機關應當依據有關法律規定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第16、17條賦予警方國安處執法權力及
職責；第37、38條則訂明香港國安法的域外效
力。由此可見，警方堅定依法執法，向法庭申
請拘捕令並通緝八名相關人士包括任建峰、郭
榮鏗等絕對是法治原則的體現。

西方「政治雙標」何其醜陋
執業律師陳子遷形容，警方懸紅通緝竄逃

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顯示對危害國家安全的
違法反中亂港分子嚴懲不貸，決不讓其逍遙法
外。海外不是法外之地，只要是損害國家安全
的犯罪行為，香港國安法都具有域外效力，擁
有足夠的法律依據進行懲處，切實維護好國家
安全。近期法國與兩年前美國的騷亂，更說明
了香港警方當年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正確和
合理性；亦體現出西方政客對落實香港國安法
說三道四， 「政治雙標」 何其醜陋。

容海恩：希望袁弓夷盡快自首

法律界：通緝逃犯 彰顯法治

團體：國安法保障香港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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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夥亂港分子 續起底港警

▲許智峯在facebook及一個推
特群組發起所謂 「全球舉報黑警
行動」 ，煽動網民舉報有計劃移
民或旅行、由2019年至今曾任
職的警務人員。

2020年12月棄保潛
逃澳洲的亂港分子許智

峯，被警方國安處懸紅100萬元通緝，許
智峯在社交平台表明不會回港自首，並
繼續連線竄逃各地的反中亂港分子，作
出危害國家安全的惡行。

7月1日許智峯在其facebook及一個
推特群組發起所謂 「全球舉報黑警行
動」 ，煽動網民舉報有計劃移民或旅
行、由2019年至今曾任職的警務人員，
他要求舉報人提供警員的姓名、出生資
料、身份證、近照以至警員委任證等個
人資料，帖文稱會跟進有關舉報資料，
通過 「合適」 渠道，移交當地國家政府
機關處理云云。

涉及多名「港獨」前區議員
這些帖文註明行動發起人為 「2019

年末代民選區議員」 ，並囂張地列出一
批行動聯署人，包括一眾已離港的 「港
獨」 前區議員：林兆彬（油尖旺）、賴

文輝（荃灣）、李賢浩（西貢）、周偉
雄（葵青）、曾杰（沙田）及王卓雅
（西貢）等。

而 「舉報行動」 的骨幹分子除了身
在澳洲的許智峯，還有匿藏日本的葉錦
龍、台灣的李文浩、身處蘇格蘭的郭子
健、英格蘭及威爾斯的丘文俊等等，各
自負責其分區的行動聯絡事宜。

翻查資料，許智峯與前壹傳媒高層
密聯。許智峯於6月19日就海外媒體《棱
角》獨家披露一名將於9月移民澳洲的香
港警員的身份接受訪問。許在訪問中
抹黑該名警員的品格有問題，揚言會
公開寫信給澳洲移民局投訴，要求取
消或否決該警員的移民申請。然而翌
日許智峯便將該警員的姓名及警員編
號等個人資料上載其fb，許表示在整合
該名警員的資料後向澳洲移民及決策
局作出書面舉報。《棱角》的獨家報
道，竟然是許智峯的舉報資料，可見許
智峯與《棱角》共同擁有資料的密切關

係。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棱角》的執

行總監正是與許智峯同時被警方國安處
懸紅通緝的劉祖廸；而《棱角》的總編
輯是任職壹傳媒30年，擔任壹傳媒數碼
媒 體 部 門 主 管 的 潘 麗 貞 （Jane
Poon）。潘麗貞於2017年與丈夫移居澳
洲，成立亂港的澳洲港人組織 「澳港
聯」 （Australia-Hong Kong Link）任
發言人。《棱角》的顧問，是曾任壹傳
媒獨立非執行董事祁福德Dr Mark
Clifford，而祁福德現任 「香港自由委
員會基金會」 主席及總裁，該會聲稱是
美國港人組織，一直為黎智英及其他
「初選案」 被告製造輿論抹黑香港國安
法。

所謂 「舉報行動」 的日本地區負責
人葉錦龍為前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
離港前他為石塘咀區議員。葉錦龍在日
本政界廣建人脈，2020年2月16日，葉錦
龍頻往日本先後勾結多名日本國會議員

及其他政界人士。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
夕，6月9日他再與周庭出席在日本眾議
院議員會館舉辦的 「香港情況與日本的
國際連結研討會」 ，要求日本國會以經
濟或入境限制制裁香港。葉於2021年7月
辭去區議員後在日本建立 「日本香港民
主連盟」 繼續亂港。

活躍社交平台的前沙田區議員丘文
俊曾任前新民主同盟召集人，他在中學
時期已加入支聯會義工組，與趙恩來、
周澄等籌辦支聯會青年組，任支聯會青
年組常務務秘書。2021年9月丘文俊竄
逃英國後與涉違國安法被通緝的前英國
駐港領館職員鄭
文傑創辦 「英國
港僑協會」 ，不
時召集當地港人
搞集會等延續其
殘餘政治本錢。

大公報記者
施文達、李斯達

▲容海恩指與袁弓夷劃清界線，是為保護包括丈
夫袁彌昌（左）及家人。


